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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街坊地块控制图则

风玫瑰和比例尺

NN

0 100 200 400M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防护绿地

医疗卫生用地

加油站

详规单元范围

街坊范围

规划道路

城市蓝线街坊2

街坊位置示意图 图例

道路断面示意图 规划控制条文

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1.在地块控制管理单元中，控制指标除绿地率和配套停车为下限外，其他指标均为上限，其中工业用地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地

率为区间控制，同时控制指标下限。

2.用地性质与代码、各项强制性与指导性指标的确定参照《潮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潮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未涉及的内容参照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规范。

3.图中标注的退让红线距离为各地块多层建筑退让红线宽度的下限指标。城市道路宽度在30-50米的，两侧的建筑物应退缩道路

红线5米；城市道路宽度在30米以下的，两侧的建筑物应退缩道路红线3米。现状整治提升保留建筑在本图则中不进行退让红线标

注，建筑退让红线宽度在项目实施阶段可进行微调，若现状建筑涉及拆除重建，退让红线宽度需满足《潮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

规定》以及国家相关标准或规范。

4.已取得规划许可的地块与本图则控制要求若存在不一致，以已批规划许可设置的规划设计条件为准。

5.地块用地界限及内部道路可根据实际开发建设需要在修建性详细规划中作适当调整，但各项控制指标需在受到调整地块之间进

行重新平衡，符合这些地块合并的总体指标要求。

6.土地利用性质及规模变更时，建筑物的使用性质变更及建筑的改建、扩建和使用性质与所在地块的土地使用性质不符时，必须

报经规划主管部门核准。

7.一类农村宅基地的开发使用应符合《潮州市城乡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并参照该文件核发规划许可证。若

后续国家、省、市、区有其他相关规定，参照执行。

地块用地性质代码

细分地块编码

X=2612799.083

Y=39455701.035

0201

0901

A

R15

A道路断面 C道路断面

D道路断面 F道路断面

二类工业用地

090105

100102

0806

农村宅基地070102

陆地水域17

街坊1

1402

地块边界线

建筑后退线及距离

道路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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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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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收集站

公共厕所

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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